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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杨飞先生为“14中超债”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超控股”或“公司”）曾于 2014

年 7月发行公司债券，债券发行时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超

集团”）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杨飞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2017 年 10 月，中超集

团与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鑫腾华”）签署股权转让

协议，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深圳鑫腾华。现由于中超集团与深圳

鑫腾华之间出现股权转让纠纷，为保护债券投资者权益，杨飞先生（以下简称“担

保人”）同意为“14 中超债”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，并出具《担保函》，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被担保债券基本情况 

2014 年 1 月 7 日，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（现已更名为江苏中超控股

股份有限公司）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证监会”）《关于核

准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4]16

号）的债券核准文件，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6亿元的公司债券。本次

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 亿元，债券代码 112213，期限 5 年，附第 3 年投

资者回售选择权。部分投资者已于 2017 年 7 月行使回售选择权，目前存续债券

金额 3.3 亿元，到期日为 2019年 7月 4日。 

二、担保方式 

本次担保方式为无条件的、不可撤销的、连带责任保证。 

三、保证范围 

本保证范围包括本期债券本金、利息及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实现债权的费

用。 



四、保证期间 

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自本《担保函》生效之日起至债券履行期限届满之日

后两年止。如债券本息需要提前清偿的，担保期限至本息清偿日止。 

五、权利和义务 

担保人同意并确认：若公司未能按时支付债券本金、利息等使得债券持有人

权益受到损害，担保人应履行担保职责向债券持有人清偿债券的本金、利息及违

约金、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费用。 

六、债券转让或者出质 

债券持有人依法将所持有债券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的，担保人在本《担保函》

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担保责任。 

七、担保的生效 

本《担保函》在担保人签署后生效，在本《担保函》保证期间内不得变更与

撤销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杨飞先生出具的《担保函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0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 


